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受理 

編號 
   － －  －        號 105 年 7 月 30 日申請   (填表前請詳閱背面說明) 

 
被
保
險
人
︵ 
未
滿 
 
歲    
︶ 

姓 

名 
林明明 

出生 

日期 
民國 57 年 4 月 26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A 2 9 8 7 6 9 8 7 6 

聯 

絡 

方 

式 

※請擇一勾選：（勾選 1、2 者無須填寫現住址；如全部未勾選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即以戶籍地址寄發通知書件。） 

□1.同戶籍地址                                  電    話：( 02 )   2396-1266         

□2.同繳款單地址                                行動電話：      0999-999999          

☑3.現住址：郵遞區號：□□□-□□                              

 台北 縣

市 中正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羅斯福
路

街 一段  巷  弄 4 號  樓之  室   

申請項目及理由 申請金額 

本人領有 台北 
□縣

□市政府核發
□重 度

□極重度 重器障礙(腎臟)障礙之身心障礙手

冊(證明)在案，並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評估為無工作能力，申請身心

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元 

 

  （如無法核算，可不填寫） 

匯 
入 
帳 
戶 
︵ 
※ 
請 
擇
一
勾 
選 
︶ 

------------請將被保險人之存簿封面影本黏貼於此------------- 

※ 被保險人應檢附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存簿封面影本，所附之存簿封面影本應可清晰辨識，以免無
法入帳。 

 

1、☑匯入被保險人之金融機構（B）帳戶：    土地  銀行（庫局）  南門 分行（支庫局） 
 

 
 
 
 
 
2、□匯入被保險人之郵局（H）帳戶：局號：                       帳號：                
 

※個人如因債務問題，年金入帳可能遭扣押或執行，請另以書面向本局申請開立年金專戶的證明文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 

本人已瞭解國民年金法相關規定，茲證明上列各欄均覈實填寫。又本人如有未逾繳費期限應繳納之保

險費及逾繳費期限所應計收之利息，由本人請領之保險給付中扣抵；另如本人或受益人有溢領或誤領

之保險給付，應予退還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被保險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被保險人如為受監護宣告，應由其監護人副署簽名或蓋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背面影本 (請浮貼於下方) 
                       ☑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 (詳見背面說明三)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面影本浮貼欄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背面影本浮貼欄 

 

 

 

 

 

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 

總代號 

3  0  5 

分支代號 

0  3  0  5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 分行別、科目、編號、檢查號碼) 

3 0 5 0 0 8 0 1 2 3 4 5 6 7 

帳 

號 

            

(多重障礙者須填各障礙類別) 

※ 請填妥本申請書表資料後寄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另持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及「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洽身心障 
礙鑑定醫療機構評估工作能力。但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符合「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視為無工作 
能力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表」者，得不經醫療機構評估工作能力，只要填妥本申請書表資料直接寄送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即可。送件前，請務必再確認已備妥各項應備書件。 

※ 請覈實填寫上述各項，如有疑義，請電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給付二科，電話（02）23961266 轉 6022 詢問。 
※ 郵寄地址：10056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段 42 號「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國民年金組」收。 
※ 依照國民年金法第 50 條規定：「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者，除應予追回外，並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處以 2倍

罰鍰。」另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又如有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105.06 版 

-1- 

應備書件(請☑確認已檢附)： 

(本局將於受理後以簡訊通知) 

65 

  

 

1  0  0 1  3 

 



請領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說明 
一、身心障礙年金 

（一）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未滿 65 歲)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 
1.於保險期間因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終止，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並經身心障礙鑑定
醫療機構診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 

2.於保險期間所患傷病，經治療 1年以上尚未痊癒，身心遺存重度以上障礙，並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為永不
能復原，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 

（二） 給付金額： 
1.月給付金額＝月投保金額 × 保險年資 × 1.3%。 
2.經計算後所得數額低於新臺幣 4,872 元，且無下列情形者，得按月發給基本保障新臺幣 4,872 元。(105 年 1 月起，
基本保障金額由新臺幣 4,700 元調整為 4,872 元) 

           ○1 有欠繳保險費期間不計入保險年資情事。 
           ○2 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

津貼及榮民就養給付）。 
         3.發生保險事故前1年期間之保險費或利息有欠繳情形，經以書面限期繳納，逾期始為繳納者，依法得領取之前3個月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僅得按「月投保金額 × 保險年資 × 1.3%」計算發給，無法發給基本保障金額。 
（三） 被保險人具有勞保年資者，得於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時，選擇是否依各保險規定分別核算年金金額後合併發給。 

二、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一）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加保前已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且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評估為

無工作能力，並於請領前 3年內每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且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於參加本保險有效期間(未滿
65 歲)，得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1.因重度以上身心障礙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身心障礙年金或一次金﹝指已領取勞保失能年金或第一、二、三等級殘廢或
失能給付、公教人員保險全殘廢等級殘廢給付或全失能等級失能給付、軍人保險一等殘殘廢給付或農保第一、二、
三等級殘廢或身心障礙給付﹞。 

2.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 
3.領取社會福利津貼（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及
榮民就養給付）。 

4.財稅機關提供保險人公告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6.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二） 給付金額： 
    每人每月新臺幣 4,872 元。(105 年 1 月起，金額由新臺幣 4,700 元調整為 4,872 元) 

三、請領手續： 
（一） 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時，應備妥下列書件： 

1.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背面影本。 
3.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除第 4 點免附工作能力評量表者外，若提出申請時未檢附工作能力綜合
評量表，則須俟被保險人補正資料後，始得進行審核；經審查符合請領規定者，自補正手續完備當月起發給。) 

4.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符合「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視為無工作能力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表」者，免
附上述第 3 點「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有關視為無工作能力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可至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網查詢。 

（二） 前項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應由直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辦理身心障礙鑑定之醫療機構出具。 
（三） 被保險人如受監護宣告，應檢附有登載監護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及監護人之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四） 經審查提出申請時，符合請領條件且申請手續完備者，自申請之當月起發給，至應停止發給或死亡之當月止。 
（五） 應發給之年金給付，將於次月底前按月匯至被保險人指定之國內金融機構帳戶。 

四、注意事項： 
（一） 經診斷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如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請領規定，僅得擇一請領。 
（二） 被保險人符合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條件

時，僅得擇一請領。 
（三）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申請人如未於國內設有戶籍，請領時應檢附經驗證之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並應每年重新檢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核。 
（四） 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者，不得再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但其於年滿 65 歲時，得選擇改領老年年金給付。 
（五） 領取年金給付者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檢具相關文件資料

通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年金給付。 
（六） 領取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後，如障礙程度減輕至不符合請領規定或於領取年金後再實際從事

工作或參加相關社會保險，應停止發給。日後若又符合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請領資格時，應再行檢具申請
書件重新提出申請。 

（七） 個人如因債務問題，年金入帳可能遭扣押或執行，請另以書面向勞保局申請開立年金專戶之證明文件，再持該證明
文件至指定的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給付之用。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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